SRR P

%}i

wARE FATEGE IR A R
B R TR = i
113# &+ F %3450
i - B 29/ o

4 24

A HEER R TP
R & 2

T S EEEAAEATF R A
FARII3£60 24P ARk > Fromn ell2E B f§ 5 5136

Bl AR 3 AR AT

B <

F2rB w o
PRF TR R D PR A
R

S G S

MLEFFA S e HEL R FIRA iG] (T XA
IREEB]) 2 hET LK e bR A Bk 3 At AR
E1L? 21 P S otk o2 #T i | R 2 % T 3 A
%P%?WWU%A%KHW>§MM§]@%U1
poe ?Fﬁ"’i’r AT ERBRE TS ﬁ:‘];‘%ﬁ'?jf,_',\é}?\xﬁ—"ﬁlﬁ-PQ-
(7= /%) BsERATER (T F) 200

AR EEeL weER (5T FR) &



08~ (F & AXFG) Gl P 37 A k& L A&
B AP RA AR IFAGEFR AX P siE R F0EF1AMAR
T2 ERFTEH 212 16p e ¥ X F 5000000000
BER D R S B EN S ITIES LLIv\%\‘/f@‘gJﬁ:Sw;“ (™ H
R ) e Wﬁ» PR A R OPRF|ACER 0 SATH T 0 AT
ﬁﬁo@ih,%wﬂ%%@wfﬁhﬁ)IMﬁ&ﬁ%%
365 (AR ) Hed R E TR o LR A R
R sk Az A 2 R o

AP IFFAARTFARE FIRAM R B Z FRE RYAED
1% 2 -d or g

A Rl Eash A SRR

¥

TR SR E L pisiESR o G

ETIRS

N‘\

ERCET DS R R B
H% FRAERN) o F BN B o AE LT DL I
JAN

Sl Zdgdl R AR Y I RE M FE S BREF 1L
T 2 A TR EARR e o F 1 X 2l A S HIRE
(TR F1Z) %18E SO pinFIE - BARE'RZHF
T2 AP A2 TREZTAE R TP s iEs kiR
:T‘*uﬁi%“ FLEFp e ERATHIE > T2y S P L R
FoEveh o ¥R HEE R KA AR ARG ER B A
BPORRBEERREZ 2 EL o L BISIER ROIER TR T
ThE R e E T o E A 2 R R B
ToERFRBMA e R o R SARFRAELEA
LR 4R T2 A LR 2 A g o ) T 2R hiE ¥

>
N (“«

Rl S S DR

"ﬁg‘?«lﬁfﬁ?k » B é:‘vé‘ié,ﬁﬂ_;g:u;%,—ﬁu r
4 ﬁﬁ%l,%ﬂ”%‘“¥gﬁﬁkgl;

2 FACUBHREG A 2 £ F A2 R
FREA D EG AN RGEY —‘?i’ﬁ#‘]j%’ﬁ-?‘;
OB I~ O F 1T L RS o R 2 2]k

R2ZEFEZLEFE -

baS
&
-
H

(3

Ty Yme % T
N

ﬁi‘
3

‘- N
sl
g

N+ R\*— o

i



(_

‘i%ﬁﬁ@ﬂﬁiéﬁjﬁiﬁaﬁﬁigiq@ 4 it de

VEF e p s e Rk F i F1I8IER F 213 0E
T HFIEFIMARLFI T AT LB A2 0 ZFEE D pip2 ik
Fpoo BB 12 F20IEZ F2EF2HERT 2 pIsBHE
%ﬂé%%I%Mmééajﬁﬁ%ziﬂﬁwuﬂéﬁw%#
ARz AR REPN G A FII ARG MY L
RS IS T SR N ?@Buwbwﬁajﬁwa%%ii
T38ELf2 R 9 R )

),J B(r']’-l-l)’ljlé/v f’?%:l;é:?ﬁg%t\lf‘:iflﬁ"_l(é%gla\ /4{\%1;&;&
Bz 0 ARAE S A AT IE o KE Y LR S s
EAREE 2 H - R ’ﬁr%%ﬂ L EEIE o B

4‘

EVPoER T (T2 22 48> 3 5 Pk 222 54
?i%iﬁmﬁ’%?Zfﬁﬁﬁwﬂ#’ﬁﬁT’??ﬁwgié
e EGI SRR BF FTBEL AR YT 0 T SRl
Bm@erwm% IR CIE R SRR E  EEE 0 e i
SR oo x %J/z%BOf'fiéiliﬁ%fii
€3

4.
\‘

@ﬁﬁéﬁﬁﬁﬁ x L °J%%é?m»mﬁ—WWM
AT g 2@ Jz'ﬂzf—-%gpa (Fi2i2pelll# %53 565243 1
S BAB62) o FiE F10THE RS (27 E o o

LR RAPE I 4 I SRR S RLEZAE AT CFEZ
e ) R108MEF I w35 T 25 EE - d @ Lz
FEIHTL AU FRREL e L E
o WRZEFITEFERGZENFEE R P L
HEEHEL o m P FI8EFTHEFIPEEF (1 E g R
FI oo R W AY LB EET I AH A LR L
22 EREIE R R kRGN anilﬁ’—‘éi/z—éiﬁfl}f%fl
BEFIEFIAGUA NG A ZREALEF AR
FIF REFIEFL2AEGUEFEAZGCRFA PR & F

SLAt T K AR A R R LG A R L



s 0 BM ARG 0 SPRR GEIEL LR LR
PIREA - (GEREBEEA SR o kLR

Dif % 1AL 2 LT XL LA e

ETLEEUp L o HER SRR A ELE A

PR 40T B 4 E g Ak MAYE F A A © Badlt

BREGEGEET P REEE I ERTTLAMPRE S - 2
I W AR B oh &

RHlA B FERR2 R EF Y LFERERR O &

B4 F30EFIEAR T B S AT o

AR R ISIEGIFRDEF I X RN E R1TIEF LI
Fl R A 0 K 1% xS A RBEZ 0 UFIA N A A

AR E2pd S EZFIOEL T MARERS FRZ -
TP e BAFE L ERL R A RE A d ERRFE -
L HERARE A RE  RERT A
B~ B~ 923502 pd 5 A MAREZ R
ART G FERFERZpD > BHArEHE R R2ZA A S A
IR R R oV Y E ER I RE T2 K2
FEBEZFIF 0 HHE A N ITHEE MA R &
%%“%%%i’%fu%%ii’Bﬂﬁﬁiﬁﬁgﬁﬁ
Rr2 B (B POIABIERAR) o 5L A SiEG| $50E
(AE N A AL T A S &

¥ %
oo S1TESIERBEF 2248+
B2 FIDERRZ Y EAD Z AR p BT +
ﬁﬁ%i%%%éﬁ_ﬂ”mﬂw%iﬁ;£fﬁ’ﬁﬁ
%Tﬁwﬁﬁmmﬁﬂﬁ’ﬁﬁ A0 B RE S e §

#

=1l

AE A 28 (B3 %0505 f
%>°“ﬂiﬁﬁ%w$$ﬁ:aﬁ%ﬁg%%%§
’ "Jj*#ﬁfﬁ‘? pieERp AT 2R AR
4”'}* PP AIOER DA L ET 0 R & B 3

e



(

i

)

A kR4 2 BT T F] #'J:é’if‘»‘

=
1‘3 ~
N
N
Pl ﬁ%
e
hd

T

pipHlR2 &g (B3 549852 4R ) - &% 51087
FLIEFI3FAR T T27F3 b P L 22 dHFL &
Tl E BT e Lo ¥R E HE A EE e F
N8z TEH® 2 pip > Mg - ) ¥4l 518
ﬁﬁ%%ﬁ%¥lﬁﬁiﬁir¥?%ﬁJ‘r¥l$£%
4o AR EAEY P sl o Rk ¥ 1081 ¥ 19 5 1345
FEBRP VAT FREEE S a2 ¥ TG
FLE 22 PGl o pisiERIE Y L F B2
Huib g2z 28T 52 o WA AR BT

%

2% | =
fFmd 4p 5l (&%%%259?) ,Jp;,{f'lﬁk Hec A WU
g;;j»&‘gmg{;,k}‘\ggg_'k_if‘?ﬁ%%éé%%g v H R (TEF
FEp R AE S L WA EIIBRT RS
B2 RO S-RUL RN, e
AR R U 1 5 181
DA EIT 5 A%k » & Sdnd #%‘ﬁv/zﬂﬁ*g '«% ’ ?Eici
0o %

e
)
W
<
Ed
® (5
LA
‘mr
L& XY
h}\_ = ﬁf

'E@?@ﬂﬁii’ﬁiéié¥W“5$’lm£ad?@‘1%
3 1% % 306 % 1

FEM AR RRTIER LIRS LAY 1T AR
Wl

‘%ﬂ%W“\ﬁ(“ﬁ%Wﬂ°2‘1)¥7$
T T AR ORERA AT EI X ST 2 2 4F2 1 0F

-

al

S



B ROFERT AN YEMRA A R RALE
R S dEALE B o Fi2 H 103 R TR RS
PR E Rz A R A AR B EURES
2R 2ECFWERESIEEAZ KK | LB TER
BT 57405 2d & g > 7 Aawd & A2 520 %6407
FFPRN2 2800 LT RREEEPEH o R

R B RET LRF LY R 92408
Hoo e LR (B fEA RIBTIE) 7 M e
¥~ v BEE ;—*;L#gﬁ:i: /JE‘F&:? o 2R T E LR R 0N
HETE T ARG T2 $14«L7F?ﬁ?%

{@é%@%ﬁ’@%%ﬁi PR EME OGN BRI BE
Q2 A HH REDBEBA S BGEREA T KB ER
2 F AL o TRAY R EEEE D AR R
(¢ ZLIEPER) > X p FRHEEBRR G - d X 9§
FAMTBEARE P BAR L EEEMRG 2 &
R AEEFHL BN B R T R ()R

i’u_ﬁ\,i]?l]i}f@%‘_m? At °(2);"~‘ELE }?g
A

ey e Fdoom Tk A g4 é?ﬁﬁi » L A2
i o FEEFEEE LR S o (A ek b p
EAR N NV AR Sk 1 B -0 - J R e AR
fi o X BFR o AN IR AR BN o FE A
2. 20F P e R R B0 22 B MR > S B
GELZ o R iEY iz»-ﬁ EW B%kiz»j Hhrd TH Gz R iz AR

AP Gz KA - R At BT R R
AR AR Y B M fi‘ﬁ%ﬁriﬁxﬂ B AE R BB M2 2R
o MBI HECRFZEZOM GRS REZY kY AR
ARG G TR AZFEF IEE LR g (B T
FRll0# &+ 3 $4885 2R q £ ) ot R L TE

W AN E 117, (work on demand via apps)



Al FAER PR kM (L ¥ AFHEE) N}

FoXo¥grrghizfrpd it fkedifrgda v

FEREAAGLZEPR > T o EEr Y DS B iRy

FIrE A R T T L3 0 gAY R o 4 3

LM TET s RE R A E L2 B em iRl
(]

b OFER o BRI IEER LEE o s l}‘]é—}}% SE A Y B
L 1B ‘i%] ] (employee) B p

J&%&%%%L%lﬁﬁéﬁrmigeﬁﬁi(%‘#@
Kﬁjﬁ%\;#fﬁ%"@‘]‘ﬁi) 3R (BRI F s L EEER
%@%@ﬁﬁ%iiﬁ;%>~&%ﬁ(1% € ) % i%iT
® % e afE T (&rg\@i’a Y EE ) K vhiE | oo
LRFIF AR TR RS BB o G BRI
ERATCEFRF A CWE A R FF T - Ko ik
BAEAS 2%TE - 5952 /2 5103518 2L A *F
ii’ﬁﬁﬂ%&Sfﬁﬁéﬂﬁliﬁﬁ?ﬁzhr,%ﬂ%&wéég,
(ar§;W““”'J 2 109F B3 % 789 ~ 104652 4
Frell0® &t %w&ﬁmq’&:éﬁeiﬁiﬁe
Wb ET 50 fe—gmwﬁ-é‘; R TR AR EL Lo e
oL L E2 1IFEE24E RE > BRE aFhTo
BVREITEAET CXHF S

#F Edagd e (§ 22024 11
% 54% % 198 4. % [DIRECTIVE (EU) 2

)

e ﬂ%ﬁﬁi;%%e’ﬂeﬁ
nt status) HF a2 5 K FR 2 (4o
Tae f . L&J?«‘fg_ TR P—flr'l”ifrig—?
X RUME P A FER G RA M ERT AB
A A Rl e
A e RGN FE > RE PR ER 0P h ¥ 7 AR

Eend Bl ik F 2 % 108iF %178 % 1330 % &

~

N



I=4

= A ZehiE |
HEERFEL P EOHMAS A L2 AR o fkfen
TOoRAIARFERGOREGH T 2 AP ESHE R
FhER o m AREFTRNFT A AER S VUEP AR
T L AR inT S ¥ —ﬁﬁﬁ—fﬁ—%"ﬂ;ﬁ\lﬁxb &R
SERBE S T LEXORT QERT ERPLIE >
R A e o wE ,;;;7; 7 et g—lz FFi o S P
TG %Ik % 19E - ’i#&i riifﬁ%”lﬂ SRk LT
BB 5 Bt TSR s A i 68
‘Aliﬁfﬁé*v?,fsif,\“ﬁf R FEF2EZCHRP RS
() s pisiERFHEFIE 2 FITEFIFRIRIDG £22F
g0 RS kP EGFITE S IR Rl 8235~ T @
yESC N 53':;] ’r\%ﬁ?#"@}q/i‘ﬁ{ﬁ‘d ’%),%F/ ;‘}"?/zi@%\’
Bd e Ak fAEHmIT A R RS BF
AR ATIHE  RBBEMFFRAL . 2 B LAERZ B H A
B R R R PRI S RAEE S S A o 1A 5
fERIAEFZL > KA ER O FAEATEd S BIHE o
B AE P raIEd o
2= EN 7] 114 = 5 g I 2
FHEREZEFT O P E
2F O 2E P
EREE S U
A ANGRR R AT o
(-

TEE
%
4
/ﬁ‘ 2
<
Z_ =%

SANE D T #;;‘é’:iﬁijhﬂgl Pl IEH2 A g% 20
AARH D MER PR R AL R R

v
he
b

d
(%
‘}_x\
7\
?,.ﬁ

N
— W
o0
RS
ﬁE \
(ﬂ}
\\\?{r
b
—
T



i

Ko

At

Anse

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簡上字第34號
上  訴  人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代  表  人  王鑫基              
被 上訴 人  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逸華              






訴訟代理人  楊大德  律師
            李宗霖  律師
            方瑋晨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臺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4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簡字第136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被上訴人為臺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下稱系爭自治條例）之外送平台業者。上訴人查核被上訴人於民國111年11月21日函復所提供之所屬外送員保險及實施教育訓練相關資料後，認被上訴人未依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以自己費用為所屬外送員提供「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保障（死亡/失能）最低額度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保障（傷害醫療）最低額度每1人最高20萬元」(下合稱系爭保險)，經通知被上訴人陳述意見未獲覆，是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有違反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之違規行為，於112年1月16日以南市勞安字第000000000號裁處書依系爭自治條例第17條第1款裁處罰鍰3萬元（下稱原處分）。被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112年度簡字第136號判決（下稱原判決）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原判決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書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系爭自治條例經行政院核定，乃上訴人就法定自治事項所制定之自治法規。為保障外送勞工職業安全衛生目的而規範雇主相關保險責任，屬於勞工行政事項範疇，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授權訂定之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下稱職安設施規則），勞動部曾修正公布外送作業安全衛生指引，該指引規定雇主使勞工從事外送作業，應提供勞工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等相關保險。勞工安全衛生亦為地方制度法（下稱地制法）第18條第5款之自治事項。雖然保險法屬商事法，為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然而系爭自治條例係依法就直轄市勞工行政自治事項所制定，並非地方在中央勞動法立法以外，另為勞動法立法，尤非自行制定保險法規，顯無地方就商事法之立法行為。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外送員與外送平台業者成立提供外送服務之契約後，外送平台業者應以自己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投保附表規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並非使外送平台業者成為要保人，只在於要求外送平台業者以「自己之費用」為外送員負擔保費，屬於外送員與外送平台業者間保費負擔之分配，並未限縮被保險人及受益人之範圍，仍由外送員擔任要保人而與保險人成立保險契約，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6條第1項、第9條第1項並無牴觸。原判決有判決不適用法規之違背法令等語。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之結論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再論述如下：
　　憲法規定我國實施地方自治。依憲法第118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9條第1項規定制定公布之地制法，為實施地方自治之依據。依地制法第25條及第28條第2款規定，地方自治團體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以自治條例規範人民之權利義務，惟其內容仍不得牴觸憲法有關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之規定、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司法院釋字第738號解釋意旨參照）。
(一)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關於系爭保險部分，從商事法角度觀之，不屬於地方自治事項，牴觸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
　　在我國憲法之單一國體制下，如專屬中央立法事項，地方即無以自治條例另行立法之權，至多只能依中央法律之授權，就其執行部分，於不違反中央法律之前提下，自訂相關之自治條例或規則。釋字第738號解釋亦曾釋示：「……各地方自治團體所訂相關自治條例須不牴觸憲法、法律者，始有適用，自屬當然。」可資參照。又地制法第30條第1項規定：「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即係為貫徹上述單一國體制所定之中央法律規範（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6號判決意旨參照，邊碼62）。憲法第107條第3款規定：「左列事項，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三、國籍法及刑事、民事、商事之法律。」第108條第1項第3款規定：「左列事項，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三、森林、工礦及商業。」保險法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屬於商事法，應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地制法第18條第7款第3目雖有「工商輔導及管理」，但僅能在中央法之框架下為之，尤其不能變動中央法之重要事項，乃屬當然。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6條第1項及第9條第1項係以汽車所有人為要保人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同法第9條第2項係以要保人及經要保人同意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者為被保險人；同法第11條係因本保險為責任保險，屬財產保險，為明確界定請求權人之範圍，故避免使用「受益人」一詞（該條修法理由參照）。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雖非明文以外送平台業者為要保人，但課予外送平台業者以自己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義務；關於受益人部分已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不符，就保險法上重要事項之繳納保費及一律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的部分，亦逾越地方自治立法權，牴觸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前揭規定，違反中央法律優位原則，依地制法第30條第1項規定，應為無效。
(二)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關於系爭保險部分及第17條第1款之處罰部分，從勞工安全衛生角度觀之，限制人民之基本權，卻無中央法規授權基礎，違反憲法第23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
　　人民營業之自由為憲法第15條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之一項內涵。基於憲法上工作權之保障，人民得自由選擇從事一定之營業為其職業，而有開業、停業與否及從事營業之時間、地點、對象及方式之自由；基於憲法上財產權之保障，人民並有營業活動之自由，例如對其商品之生產、交易或處分均得自由為之。許可營業之條件、營業須遵守之義務及違反義務應受之制裁，均涉及人民工作權及財產權之限制，依憲法第23條規定，必須以法律定之，且其內容更須符合該條規定之要件（釋字第514號解釋參照）。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關於系爭保險部分即屬對人民課予「營業須遵守之義務」，第17條第1款則屬違反義務應受之制裁，干預人民受憲法第15條保障之營業自由及財產權，自應有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規範為基礎。由於現代國家事務多元複雜，有時不易就個別領域為明確劃分，亦不乏基於國家整體施政之需要而立法課予地方協力義務之事項（釋字第550號解釋參照）。若中央就前開列舉事項立法賦予或課予地方執行權責，或地方就相關自治事項自行制定自治法規，其具體分工如有不明時亦均應本於均權原則而為判斷，俾使中央與地方自治團體在垂直分權之基礎上，仍得就特定事務相互合作，形成共同協力之關係，以收因地制宜之效，始符憲法設置地方自治制度之本旨（釋字第498號解釋參照）。憲法第108條第1項第13款規定：「左列事項，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十三、勞動法及其他社會立法。」第118條規定：「直轄市之自治，以法律定之。」地制法第18條第5款雖將勞工行政事項之「勞資關係」、「勞工安全衛生」列為直轄市自治事項，然依憲法第108條第1項第13款規定及上開說明，中央事項之勞動法與地方自治之勞資關係、勞工安全衛生不能明確劃分，自治法規仍須在中央勞動法及其他社會立法之框架下為之，如要限制人民基本權，應取得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經查，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條之目的是在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該法與經授權制定之職安設施規則，均在規範勞動場所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未提及保險事項。勞動部在111年8月30日依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以勞職授字第11102048421號修正公布外送作業安全衛生指引（原審卷第259頁），係為執行職安設施規則所制定，僅能就細節性、具體性之行為措施為規範，不能作為干預人民營業自由及財產權之規範基礎。上訴人援引職安設施規則及前揭外送指引，尚有誤會；此外別無其他中央勞動法及其他社會法律之依據或授權，上訴人徒以地制法第18條第5款規定作為主張，已經逾越中央勞動法及社會立法，突破中央法規之框架，又無中央法規之授權，與憲法第23條之法律保留原則有違，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及第17條第1款，依地制法第30條第1項規定，應為無效。
(三)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關於系爭保險部分，違反憲法第23條規定之比例原則：　　
　1.勞雇關係之認定，將影響外送員是否能與典型勞工擁有相同的勞動與社會權利：
　　按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下稱經社文公約）第7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公平與良好之工作條件」；第9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憲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國家為改良勞工及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法律，實施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政策。」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理由意旨，可知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應就勞務給付之性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或稱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以判斷是否為勞動契約。換言之，當事人訂定之契約實質關係是否為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勞務提供者得否自由決定給付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以為斷。而契約當事人關於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業務風險負擔等事項之從屬性內涵，其層面可區分：⑴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之指揮、命令、調度等，且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置的可能。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不是為自己的營業而勞動，而是依附於他人的生產資料，為他人之目的而勞動，薪資等勞動條件亦受制於他方。⑷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受團隊、組織的內部規範、程序等制約。又勞動基準法之立法目的在於強制規定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故從勞雇關係觀之，提供勞務者在從事職務上非如委任契約之受任人或承攬契約之承攬人一般享有獨立性，而對於所屬事業已顯現相當程度之勞雇關係特徵者，雖未具足上開從屬性之全部內涵，仍應定性雙方間之契約關係為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予以規範，俾能落實憲法保護勞工權益之意旨（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488號判決意旨參照）。外送員是屬於「透過應用程式的隨需工作」（work on demand via apps），這類工作透過線上管理，但在線下（通常是實體地點）執行；平台業者使用演算法和自動化系統來組織和管理工作，演算法往往缺乏透明度，平台業者也會使用直接或間接的控制和監督機制，使工作者對平台至少有經濟上從屬性。由於缺乏實體工作場所，使得外送員或與其代表之間的聯繫和溝通相當困難，難以捍衛自身權益。也因為不屬於典型的勞雇關係，傳統劃分受雇者（employee）與自雇者（self-employed）的區分方式，無法適切用在外送員身上，也因此傳統上基於僱傭關係之勞工自動享有的社會保障權益（如勞工保險與職業災害保障等）、工作條件（最低工資、工作時間、勞動契約或職業安全衛生等）、集體權（組織工會）及接近使用法院的權利（如是否適用勞動事件法）等，外送員均與典型勞工有所不同，亦不能概括認定為自雇者。儘管個別外送員與平台業者間的工作時間與收入水準並不一致，但依上開經社文公約第7條、第9條及憲法第153條第1項之基本國策，與前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及行政法院一系列案例法為基準（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789、1046號判決、同院110年度簡上字第156號判決），在立法者尚未規劃適用於外送平台工作者的保障前，為了適足保障外送平台工作者享受公平與良好之工作條件及社會保障，個案存在著指示與控制的事實時，原則上應可推定外送員與平台業者間為僱傭關係，平台業者須負舉證責任推翻該推定（西元2024年11月11日歐盟平台工作指令第5條第1項規定【DIRECTIVE (EU) 2024/2831】亦同此旨）。
　2.準此，外送員與平台業者間，外送員的就業狀況（employment status）固可推定為僱傭關係（但如無法律規定，不一定能再繼續推定應享有如何之社會安全保障），保護外送員免受交通事故的影響，亦屬重要公益；然而，外送員可能跨直轄市、縣市執行業務，就地方自治團體的地域性而言，以系爭自治條例的位階，要達到保護外送員的目的，並不是適合的手段。依憲法第108條第1項第13款及第153條第1項之憲法委託，實應由中央立法者就外送平台工作者之社會安全保障妥為規劃，以落實上開憲法委託之國家目標規定。其次，系爭保險為責任保險，係為使汽車交通事故所致傷害或死亡之受害人，迅速獲得基本保障所制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所謂之汽車交通事故，亦指使用或管理汽車致乘客或車外第三人傷害或死亡之事故（同法第13條規定參照），與外送員執行業務發生自身財產或人身之風險，已有不同。嚴格而言，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的保險對象並不是明顯針對繳交保費的外送員，而是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外送員也可以註冊不同平台，為不同的平台業者提供勞務；從工時、所得或從屬性的角度觀察，平台業者仍應有負舉證責任推翻之空間，依實際情況之不同，即可能有不同的社會安全保障。故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一律規定平台業者應以自己費用為所屬外送員投保系爭保險，欠缺必要性。從而，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關於系爭保險部分違反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應為無效。
(四)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及第17條第1款規定既均有無效事由，原處分依同條例第17條第1款裁處罰鍰3萬元，即有違法。上訴意旨，尚無可採。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
五、綜上所述，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判決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結論並無違誤，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結論：本件上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7 　　日
                         審判長法官  林　彥　君
                               法官  廖  建  彥
                               法官  黃　奕　超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8 　　日
                             書記官  李  佳  芮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簡上字第34號

上  訴  人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代  表  人  王鑫基              

被 上訴 人  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逸華              







訴訟代理人  楊大德  律師

            李宗霖  律師

            方瑋晨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臺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事件，上訴人對

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4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簡字第136

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被上訴人為臺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下稱系爭自

    治條例）之外送平台業者。上訴人查核被上訴人於民國111

    年11月21日函復所提供之所屬外送員保險及實施教育訓練相

    關資料後，認被上訴人未依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以

    自己費用為所屬外送員提供「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保障

    （死亡/失能）最低額度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保障（傷害醫療）最低額度每1人最高2

    0萬元」(下合稱系爭保險)，經通知被上訴人陳述意見未獲

    覆，是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有違反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

    定之違規行為，於112年1月16日以南市勞安字第000000000

    號裁處書依系爭自治條例第17條第1款裁處罰鍰3萬元（下稱

    原處分）。被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提起行政

    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112年度簡字第1

    36號判決（下稱原判決）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上訴人不

    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原判決理由，均

    引用原判決書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系爭自治條例經行政院核定，乃上訴人就法

    定自治事項所制定之自治法規。為保障外送勞工職業安全衛

    生目的而規範雇主相關保險責任，屬於勞工行政事項範疇，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授權訂定之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下稱

    職安設施規則），勞動部曾修正公布外送作業安全衛生指引

    ，該指引規定雇主使勞工從事外送作業，應提供勞工人身保

    險及財產保險等相關保險。勞工安全衛生亦為地方制度法（

    下稱地制法）第18條第5款之自治事項。雖然保險法屬商事

    法，為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然而系爭自治條例係依法就

    直轄市勞工行政自治事項所制定，並非地方在中央勞動法立

    法以外，另為勞動法立法，尤非自行制定保險法規，顯無地

    方就商事法之立法行為。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

    外送員與外送平台業者成立提供外送服務之契約後，外送平

    台業者應以自己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投

    保附表規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並非使外送平台業者

    成為要保人，只在於要求外送平台業者以「自己之費用」為

    外送員負擔保費，屬於外送員與外送平台業者間保費負擔之

    分配，並未限縮被保險人及受益人之範圍，仍由外送員擔任

    要保人而與保險人成立保險契約，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6條第1項、第9條第1項並無牴觸。原判決有判決不適用法規

    之違背法令等語。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之結論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再論述如下

    ：

　　憲法規定我國實施地方自治。依憲法第118條及憲法增修條

    文第9條第1項規定制定公布之地制法，為實施地方自治之依

    據。依地制法第25條及第28條第2款規定，地方自治團體得

    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以自治條例規範

    人民之權利義務，惟其內容仍不得牴觸憲法有關中央與地方

    權限劃分之規定、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司法院釋字第

    738號解釋意旨參照）。

(一)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關於系爭保險部分，從商事法角度

    觀之，不屬於地方自治事項，牴觸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

　　在我國憲法之單一國體制下，如專屬中央立法事項，地方即

    無以自治條例另行立法之權，至多只能依中央法律之授權，

    就其執行部分，於不違反中央法律之前提下，自訂相關之自

    治條例或規則。釋字第738號解釋亦曾釋示：「……各地方自

    治團體所訂相關自治條例須不牴觸憲法、法律者，始有適用

    ，自屬當然。」可資參照。又地制法第30條第1項規定：「

    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

    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即係為貫徹上述單一國體制所

    定之中央法律規範（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6號判決意旨參

    照，邊碼62）。憲法第107條第3款規定：「左列事項，由中

    央立法並執行之：……三、國籍法及刑事、民事、商事之法律

    。」第108條第1項第3款規定：「左列事項，由中央立法並

    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三、森林、工礦及商業。」

    保險法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屬於商事法，應由中央立法並

    執行之。地制法第18條第7款第3目雖有「工商輔導及管理」

    ，但僅能在中央法之框架下為之，尤其不能變動中央法之重

    要事項，乃屬當然。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6條第1項及第

    9條第1項係以汽車所有人為要保人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

    同法第9條第2項係以要保人及經要保人同意使用或管理被保

    險汽車者為被保險人；同法第11條係因本保險為責任保險，

    屬財產保險，為明確界定請求權人之範圍，故避免使用「受

    益人」一詞（該條修法理由參照）。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

    項規定雖非明文以外送平台業者為要保人，但課予外送平台

    業者以自己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投保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之義務；關於受益人部分已與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法不符，就保險法上重要事項之繳納保費及一律以外送

    員為被保險人的部分，亦逾越地方自治立法權，牴觸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法前揭規定，違反中央法律優位原則，依地制法

    第30條第1項規定，應為無效。

(二)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關於系爭保險部分及第17條第1款

    之處罰部分，從勞工安全衛生角度觀之，限制人民之基本權

    ，卻無中央法規授權基礎，違反憲法第23條規定之法律保留

    原則：

　　人民營業之自由為憲法第15條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之一

    項內涵。基於憲法上工作權之保障，人民得自由選擇從事一

    定之營業為其職業，而有開業、停業與否及從事營業之時間

    、地點、對象及方式之自由；基於憲法上財產權之保障，人

    民並有營業活動之自由，例如對其商品之生產、交易或處分

    均得自由為之。許可營業之條件、營業須遵守之義務及違反

    義務應受之制裁，均涉及人民工作權及財產權之限制，依憲

    法第23條規定，必須以法律定之，且其內容更須符合該條規

    定之要件（釋字第514號解釋參照）。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

    1項關於系爭保險部分即屬對人民課予「營業須遵守之義務

    」，第17條第1款則屬違反義務應受之制裁，干預人民受憲

    法第15條保障之營業自由及財產權，自應有法律或法律明確

    授權之規範為基礎。由於現代國家事務多元複雜，有時不易

    就個別領域為明確劃分，亦不乏基於國家整體施政之需要而

    立法課予地方協力義務之事項（釋字第550號解釋參照）。

    若中央就前開列舉事項立法賦予或課予地方執行權責，或地

    方就相關自治事項自行制定自治法規，其具體分工如有不明

    時亦均應本於均權原則而為判斷，俾使中央與地方自治團體

    在垂直分權之基礎上，仍得就特定事務相互合作，形成共同

    協力之關係，以收因地制宜之效，始符憲法設置地方自治制

    度之本旨（釋字第498號解釋參照）。憲法第108條第1項第1

    3款規定：「左列事項，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

    執行之：……十三、勞動法及其他社會立法。」第118條規定

    ：「直轄市之自治，以法律定之。」地制法第18條第5款雖

    將勞工行政事項之「勞資關係」、「勞工安全衛生」列為直

    轄市自治事項，然依憲法第108條第1項第13款規定及上開說

    明，中央事項之勞動法與地方自治之勞資關係、勞工安全衛

    生不能明確劃分，自治法規仍須在中央勞動法及其他社會立

    法之框架下為之，如要限制人民基本權，應取得法律及上級

    法規之授權。經查，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條之目的是在保障

    工作者安全及健康，該法與經授權制定之職安設施規則，均

    在規範勞動場所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未提及保險事

    項。勞動部在111年8月30日依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以勞

    職授字第11102048421號修正公布外送作業安全衛生指引（

    原審卷第259頁），係為執行職安設施規則所制定，僅能就

    細節性、具體性之行為措施為規範，不能作為干預人民營業

    自由及財產權之規範基礎。上訴人援引職安設施規則及前揭

    外送指引，尚有誤會；此外別無其他中央勞動法及其他社會

    法律之依據或授權，上訴人徒以地制法第18條第5款規定作

    為主張，已經逾越中央勞動法及社會立法，突破中央法規之

    框架，又無中央法規之授權，與憲法第23條之法律保留原則

    有違，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及第17條第1款，依地制法

    第30條第1項規定，應為無效。

(三)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關於系爭保險部分，違反憲法第23

    條規定之比例原則：　　

　1.勞雇關係之認定，將影響外送員是否能與典型勞工擁有相同

    的勞動與社會權利：

　　按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下稱經社文公約）第7條規

    定：「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公平與良好之工作條

    件」；第9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社會

    保障，包括社會保險。」憲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國家為

    改良勞工及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

    及農民之法律，實施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政策。」參照司法院

    釋字第740號解釋理由意旨，可知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所

    稱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應就勞

    務給付之性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

    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或稱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

    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以

    判斷是否為勞動契約。換言之，當事人訂定之契約實質關係

    是否為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

    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

    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勞務提供者得否自由決定給付方式（

    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以為斷。而契約當事

    人關於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業務

    風險負擔等事項之從屬性內涵，其層面可區分：⑴人格上從

    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之指揮、命令

    、調度等，且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置的可能。⑵親自履行，

    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不是為自己的

    營業而勞動，而是依附於他人的生產資料，為他人之目的而

    勞動，薪資等勞動條件亦受制於他方。⑷組織上從屬性，即

    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受

    團隊、組織的內部規範、程序等制約。又勞動基準法之立法

    目的在於強制規定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故從勞雇關係觀之

    ，提供勞務者在從事職務上非如委任契約之受任人或承攬契

    約之承攬人一般享有獨立性，而對於所屬事業已顯現相當程

    度之勞雇關係特徵者，雖未具足上開從屬性之全部內涵，仍

    應定性雙方間之契約關係為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予以規

    範，俾能落實憲法保護勞工權益之意旨（最高行政法院110

    年度上字第488號判決意旨參照）。外送員是屬於「透過應

    用程式的隨需工作」（work on demand via apps），這類

    工作透過線上管理，但在線下（通常是實體地點）執行；平

    台業者使用演算法和自動化系統來組織和管理工作，演算法

    往往缺乏透明度，平台業者也會使用直接或間接的控制和監

    督機制，使工作者對平台至少有經濟上從屬性。由於缺乏實

    體工作場所，使得外送員或與其代表之間的聯繫和溝通相當

    困難，難以捍衛自身權益。也因為不屬於典型的勞雇關係，

    傳統劃分受雇者（employee）與自雇者（self-employed）

    的區分方式，無法適切用在外送員身上，也因此傳統上基於

    僱傭關係之勞工自動享有的社會保障權益（如勞工保險與職

    業災害保障等）、工作條件（最低工資、工作時間、勞動契

    約或職業安全衛生等）、集體權（組織工會）及接近使用法

    院的權利（如是否適用勞動事件法）等，外送員均與典型勞

    工有所不同，亦不能概括認定為自雇者。儘管個別外送員與

    平台業者間的工作時間與收入水準並不一致，但依上開經社

    文公約第7條、第9條及憲法第153條第1項之基本國策，與前

    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及行政法院一系列案例法為基準（如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789、1046號判決、同院110

    年度簡上字第156號判決），在立法者尚未規劃適用於外送

    平台工作者的保障前，為了適足保障外送平台工作者享受公

    平與良好之工作條件及社會保障，個案存在著指示與控制的

    事實時，原則上應可推定外送員與平台業者間為僱傭關係，

    平台業者須負舉證責任推翻該推定（西元2024年11月11日歐

    盟平台工作指令第5條第1項規定【DIRECTIVE (EU) 2024/28

    31】亦同此旨）。

　2.準此，外送員與平台業者間，外送員的就業狀況（employme

    nt status）固可推定為僱傭關係（但如無法律規定，不一

    定能再繼續推定應享有如何之社會安全保障），保護外送員

    免受交通事故的影響，亦屬重要公益；然而，外送員可能跨

    直轄市、縣市執行業務，就地方自治團體的地域性而言，以

    系爭自治條例的位階，要達到保護外送員的目的，並不是適

    合的手段。依憲法第108條第1項第13款及第153條第1項之憲

    法委託，實應由中央立法者就外送平台工作者之社會安全保

    障妥為規劃，以落實上開憲法委託之國家目標規定。其次，

    系爭保險為責任保險，係為使汽車交通事故所致傷害或死亡

    之受害人，迅速獲得基本保障所制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所謂之汽車交通事故，亦指使用或管理汽車致乘客或車外第

    三人傷害或死亡之事故（同法第13條規定參照），與外送員

    執行業務發生自身財產或人身之風險，已有不同。嚴格而言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的保險對象並不是明顯針對繳交保費的

    外送員，而是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外送員也可以註冊不同平

    台，為不同的平台業者提供勞務；從工時、所得或從屬性的

    角度觀察，平台業者仍應有負舉證責任推翻之空間，依實際

    情況之不同，即可能有不同的社會安全保障。故系爭自治條

    例第5條第1項一律規定平台業者應以自己費用為所屬外送員

    投保系爭保險，欠缺必要性。從而，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

    項關於系爭保險部分違反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應為無效

    。

(四)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及第17條第1款規定既均有無效事

    由，原處分依同條例第17條第1款裁處罰鍰3萬元，即有違法

    。上訴意旨，尚無可採。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理

    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

五、綜上所述，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判決撤

    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結論並無違誤，應予維持。上訴意旨

    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結論：本件上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7 　　日

                         審判長法官  林　彥　君

                               法官  廖  建  彥

                               法官  黃　奕　超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8 　　日

                             書記官  李  佳  芮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簡上字第34號

上  訴  人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代  表  人  王鑫基              

被 上訴 人  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逸華              







訴訟代理人  楊大德  律師

            李宗霖  律師

            方瑋晨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臺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4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簡字第136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被上訴人為臺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下稱系爭自治條例）之外送平台業者。上訴人查核被上訴人於民國111年11月21日函復所提供之所屬外送員保險及實施教育訓練相關資料後，認被上訴人未依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以自己費用為所屬外送員提供「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保障（死亡/失能）最低額度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保障（傷害醫療）最低額度每1人最高20萬元」(下合稱系爭保險)，經通知被上訴人陳述意見未獲覆，是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有違反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之違規行為，於112年1月16日以南市勞安字第000000000號裁處書依系爭自治條例第17條第1款裁處罰鍰3萬元（下稱原處分）。被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112年度簡字第136號判決（下稱原判決）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原判決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書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系爭自治條例經行政院核定，乃上訴人就法定自治事項所制定之自治法規。為保障外送勞工職業安全衛生目的而規範雇主相關保險責任，屬於勞工行政事項範疇，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授權訂定之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下稱職安設施規則），勞動部曾修正公布外送作業安全衛生指引，該指引規定雇主使勞工從事外送作業，應提供勞工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等相關保險。勞工安全衛生亦為地方制度法（下稱地制法）第18條第5款之自治事項。雖然保險法屬商事法，為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然而系爭自治條例係依法就直轄市勞工行政自治事項所制定，並非地方在中央勞動法立法以外，另為勞動法立法，尤非自行制定保險法規，顯無地方就商事法之立法行為。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外送員與外送平台業者成立提供外送服務之契約後，外送平台業者應以自己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投保附表規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並非使外送平台業者成為要保人，只在於要求外送平台業者以「自己之費用」為外送員負擔保費，屬於外送員與外送平台業者間保費負擔之分配，並未限縮被保險人及受益人之範圍，仍由外送員擔任要保人而與保險人成立保險契約，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6條第1項、第9條第1項並無牴觸。原判決有判決不適用法規之違背法令等語。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之結論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再論述如下：

　　憲法規定我國實施地方自治。依憲法第118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9條第1項規定制定公布之地制法，為實施地方自治之依據。依地制法第25條及第28條第2款規定，地方自治團體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以自治條例規範人民之權利義務，惟其內容仍不得牴觸憲法有關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之規定、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司法院釋字第738號解釋意旨參照）。

(一)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關於系爭保險部分，從商事法角度觀之，不屬於地方自治事項，牴觸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

　　在我國憲法之單一國體制下，如專屬中央立法事項，地方即無以自治條例另行立法之權，至多只能依中央法律之授權，就其執行部分，於不違反中央法律之前提下，自訂相關之自治條例或規則。釋字第738號解釋亦曾釋示：「……各地方自治團體所訂相關自治條例須不牴觸憲法、法律者，始有適用，自屬當然。」可資參照。又地制法第30條第1項規定：「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即係為貫徹上述單一國體制所定之中央法律規範（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6號判決意旨參照，邊碼62）。憲法第107條第3款規定：「左列事項，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三、國籍法及刑事、民事、商事之法律。」第108條第1項第3款規定：「左列事項，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三、森林、工礦及商業。」保險法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屬於商事法，應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地制法第18條第7款第3目雖有「工商輔導及管理」，但僅能在中央法之框架下為之，尤其不能變動中央法之重要事項，乃屬當然。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6條第1項及第9條第1項係以汽車所有人為要保人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同法第9條第2項係以要保人及經要保人同意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者為被保險人；同法第11條係因本保險為責任保險，屬財產保險，為明確界定請求權人之範圍，故避免使用「受益人」一詞（該條修法理由參照）。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雖非明文以外送平台業者為要保人，但課予外送平台業者以自己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義務；關於受益人部分已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不符，就保險法上重要事項之繳納保費及一律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的部分，亦逾越地方自治立法權，牴觸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前揭規定，違反中央法律優位原則，依地制法第30條第1項規定，應為無效。

(二)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關於系爭保險部分及第17條第1款之處罰部分，從勞工安全衛生角度觀之，限制人民之基本權，卻無中央法規授權基礎，違反憲法第23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

　　人民營業之自由為憲法第15條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之一項內涵。基於憲法上工作權之保障，人民得自由選擇從事一定之營業為其職業，而有開業、停業與否及從事營業之時間、地點、對象及方式之自由；基於憲法上財產權之保障，人民並有營業活動之自由，例如對其商品之生產、交易或處分均得自由為之。許可營業之條件、營業須遵守之義務及違反義務應受之制裁，均涉及人民工作權及財產權之限制，依憲法第23條規定，必須以法律定之，且其內容更須符合該條規定之要件（釋字第514號解釋參照）。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關於系爭保險部分即屬對人民課予「營業須遵守之義務」，第17條第1款則屬違反義務應受之制裁，干預人民受憲法第15條保障之營業自由及財產權，自應有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規範為基礎。由於現代國家事務多元複雜，有時不易就個別領域為明確劃分，亦不乏基於國家整體施政之需要而立法課予地方協力義務之事項（釋字第550號解釋參照）。若中央就前開列舉事項立法賦予或課予地方執行權責，或地方就相關自治事項自行制定自治法規，其具體分工如有不明時亦均應本於均權原則而為判斷，俾使中央與地方自治團體在垂直分權之基礎上，仍得就特定事務相互合作，形成共同協力之關係，以收因地制宜之效，始符憲法設置地方自治制度之本旨（釋字第498號解釋參照）。憲法第108條第1項第13款規定：「左列事項，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十三、勞動法及其他社會立法。」第118條規定：「直轄市之自治，以法律定之。」地制法第18條第5款雖將勞工行政事項之「勞資關係」、「勞工安全衛生」列為直轄市自治事項，然依憲法第108條第1項第13款規定及上開說明，中央事項之勞動法與地方自治之勞資關係、勞工安全衛生不能明確劃分，自治法規仍須在中央勞動法及其他社會立法之框架下為之，如要限制人民基本權，應取得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經查，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條之目的是在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該法與經授權制定之職安設施規則，均在規範勞動場所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未提及保險事項。勞動部在111年8月30日依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以勞職授字第11102048421號修正公布外送作業安全衛生指引（原審卷第259頁），係為執行職安設施規則所制定，僅能就細節性、具體性之行為措施為規範，不能作為干預人民營業自由及財產權之規範基礎。上訴人援引職安設施規則及前揭外送指引，尚有誤會；此外別無其他中央勞動法及其他社會法律之依據或授權，上訴人徒以地制法第18條第5款規定作為主張，已經逾越中央勞動法及社會立法，突破中央法規之框架，又無中央法規之授權，與憲法第23條之法律保留原則有違，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及第17條第1款，依地制法第30條第1項規定，應為無效。

(三)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關於系爭保險部分，違反憲法第23條規定之比例原則：　　

　1.勞雇關係之認定，將影響外送員是否能與典型勞工擁有相同的勞動與社會權利：

　　按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下稱經社文公約）第7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公平與良好之工作條件」；第9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憲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國家為改良勞工及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法律，實施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政策。」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理由意旨，可知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應就勞務給付之性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或稱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以判斷是否為勞動契約。換言之，當事人訂定之契約實質關係是否為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勞務提供者得否自由決定給付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以為斷。而契約當事人關於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業務風險負擔等事項之從屬性內涵，其層面可區分：⑴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之指揮、命令、調度等，且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置的可能。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不是為自己的營業而勞動，而是依附於他人的生產資料，為他人之目的而勞動，薪資等勞動條件亦受制於他方。⑷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受團隊、組織的內部規範、程序等制約。又勞動基準法之立法目的在於強制規定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故從勞雇關係觀之，提供勞務者在從事職務上非如委任契約之受任人或承攬契約之承攬人一般享有獨立性，而對於所屬事業已顯現相當程度之勞雇關係特徵者，雖未具足上開從屬性之全部內涵，仍應定性雙方間之契約關係為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予以規範，俾能落實憲法保護勞工權益之意旨（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488號判決意旨參照）。外送員是屬於「透過應用程式的隨需工作」（work on demand via apps），這類工作透過線上管理，但在線下（通常是實體地點）執行；平台業者使用演算法和自動化系統來組織和管理工作，演算法往往缺乏透明度，平台業者也會使用直接或間接的控制和監督機制，使工作者對平台至少有經濟上從屬性。由於缺乏實體工作場所，使得外送員或與其代表之間的聯繫和溝通相當困難，難以捍衛自身權益。也因為不屬於典型的勞雇關係，傳統劃分受雇者（employee）與自雇者（self-employed）的區分方式，無法適切用在外送員身上，也因此傳統上基於僱傭關係之勞工自動享有的社會保障權益（如勞工保險與職業災害保障等）、工作條件（最低工資、工作時間、勞動契約或職業安全衛生等）、集體權（組織工會）及接近使用法院的權利（如是否適用勞動事件法）等，外送員均與典型勞工有所不同，亦不能概括認定為自雇者。儘管個別外送員與平台業者間的工作時間與收入水準並不一致，但依上開經社文公約第7條、第9條及憲法第153條第1項之基本國策，與前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及行政法院一系列案例法為基準（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789、1046號判決、同院110年度簡上字第156號判決），在立法者尚未規劃適用於外送平台工作者的保障前，為了適足保障外送平台工作者享受公平與良好之工作條件及社會保障，個案存在著指示與控制的事實時，原則上應可推定外送員與平台業者間為僱傭關係，平台業者須負舉證責任推翻該推定（西元2024年11月11日歐盟平台工作指令第5條第1項規定【DIRECTIVE (EU) 2024/2831】亦同此旨）。

　2.準此，外送員與平台業者間，外送員的就業狀況（employment status）固可推定為僱傭關係（但如無法律規定，不一定能再繼續推定應享有如何之社會安全保障），保護外送員免受交通事故的影響，亦屬重要公益；然而，外送員可能跨直轄市、縣市執行業務，就地方自治團體的地域性而言，以系爭自治條例的位階，要達到保護外送員的目的，並不是適合的手段。依憲法第108條第1項第13款及第153條第1項之憲法委託，實應由中央立法者就外送平台工作者之社會安全保障妥為規劃，以落實上開憲法委託之國家目標規定。其次，系爭保險為責任保險，係為使汽車交通事故所致傷害或死亡之受害人，迅速獲得基本保障所制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所謂之汽車交通事故，亦指使用或管理汽車致乘客或車外第三人傷害或死亡之事故（同法第13條規定參照），與外送員執行業務發生自身財產或人身之風險，已有不同。嚴格而言，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的保險對象並不是明顯針對繳交保費的外送員，而是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外送員也可以註冊不同平台，為不同的平台業者提供勞務；從工時、所得或從屬性的角度觀察，平台業者仍應有負舉證責任推翻之空間，依實際情況之不同，即可能有不同的社會安全保障。故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一律規定平台業者應以自己費用為所屬外送員投保系爭保險，欠缺必要性。從而，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關於系爭保險部分違反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應為無效。

(四)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及第17條第1款規定既均有無效事由，原處分依同條例第17條第1款裁處罰鍰3萬元，即有違法。上訴意旨，尚無可採。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

五、綜上所述，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判決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結論並無違誤，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結論：本件上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7 　　日

                         審判長法官  林　彥　君

                               法官  廖  建  彥

                               法官  黃　奕　超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8 　　日

                             書記官  李  佳  芮





